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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大學獎勵研究績優系所作業要點

94年1月20日93學年度第5次行政會議通過 
94年9月14日94學年度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94年12月21日94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通過 
96年9月19日96學年度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96年12月19日96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通過 
106年10月11日106學年度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110年9月15日110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114年6月18日113學年度第8次行政會議通過 
115年4月22日114學年度第7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為獎助本校各系所積極從事學術研究，以提升本校研究水準及學術地位，

增強研究發展實力，特訂定「國立臺南大學獎勵研究績優系所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遴選指標：

依本校各系所之研究成果指標評定，包括：

(ㄧ)論文、專利、專書、技術轉移、作品創作、展演、或其他各項有卓著之

表現者。

(二)各類計畫(國科會計劃、教育部USR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跨域合

作計畫等)、產學合作計畫或其他專題計畫有獲得具體成果及成效者。

(三)參與高教深耕計畫或整合型之計畫(國家型計畫、教育部或國科會專案

計畫、競爭型計畫)，其成果對國家建設、產業或高等教育有重大貢獻者。

(四)獲研究相關榮譽事蹟者。

(五)申請最佳進步獎需檢附前四年之進步指數。

三、審查程序：

採初審與複審2階段審查。 
(一)初審由各學院經相關會議審議，並於10月1日前推薦研究優良獎至多2

名，最佳進步獎至多1名(每個系所僅限申請一項；獲最佳進步獎之系所，

兩年內不得提出申請進步獎)，並將相關資料送交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

組，轉送複審委員會。

(二)複審由校長聘請校外學者至少3名組成複審委員會，校長主持複審會議，

各學院院長或代表列席並準備10分鐘簡報說明。成績評定方式採序位

法，書面審查與現場簡報各佔50%。計算方式為書面審查資料排序結果

乘以50%和現場簡報排序結果乘以50%後進行加總，依序位成績總和統

計由低至高排序，研究優良獎由排序前兩名之系所獲得，最佳進步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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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第一名之系所獲得。 
若因多個系所成績總和落在同一順位以致無法在第一階段決定出得獎

之系所，則針對落在同一順位之系所進行第二階段遴選；若第二階段遴

選仍無法決定出得獎之系所，則可採繼續進行下一階段遴選或由複審委

員會討論其他投票方式。 
(三)各學院於9月1日前推薦至少6名校外學者，送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彙

整簽請校長圈選。 
 
四、獎項： 

(一)研究優良獎2名：由本校頒發獎牌外，並連續2年增加系所經費新臺幣15
萬元。 

(二)最佳進步獎1名：由本校頒發獎牌外，並連續2年增加系所經費新臺幣15
萬元。 

 
五、獎勵研究績優系所之遴選每2年辦理1次。獲獎之系所，須於每年11月繳交

執行績效報告。 
 
六、經費來源：由年度預算支應，於下年度分配預算時核撥。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